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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et Technology Corporation 

Year 2023  

Agenda of Annual Meeting of Shareholders 
Meeting type: Physical shareholders meeting 

Time: 9:00 a.m., Wednesday, May 24th, 2023 

Place: 2F.,No. 219-2, Chung Shing Rd., Sec. 3, Hsin-Tien,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he Koos Hotel Hsin-Tien) 

I.    Call the Meeting to Order 

II.  Chairperson Remarks 

III.     Management Presentations  

Report No. 1 :  
2022 Business Report. 
Explanation: 
Please refer to page 5 ~ 6 ( appendix 1) for details. 

 
Report No. 2 :  
Audit Committee's Review Report on the 2022 Financial Statements. 
Explanation:  
Please refer to page 7 ~ 8 ( appendix 2) for details. 

 
Report No. 3 :  
Audit Committee Convenor Report on ESG Practices and Communications 
between the Audit Officer. 
Explanation: 
Please refer to page 9 ~ 10 ( appendix 3) for details. 
 
Report No. 4 :  
Report on the distribution of 2022 remuneration for employees and directors. 
Explanation:  
(1) The profit before tax of the Company is NT$ 580,336,084 in 2022.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mpany Act” and the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the Company allocated 6 % of the profit before tax to the employees in the 
amount of NT$34,820,165 and 1.5 % of the profit before tax to the 
Directors in the amount of NT$8,705,041. 

(2) The remuneration for employees will be distributed in amount of 
NT$34,820,165 in cash. 

(3) The Company may issue compensation to employees, including the 
employees of parents or subsidiaries of the company.The employees’ 
compensation shall be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ir job performance, 
overall contributions, or special achievements with the approval of the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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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No. 5 :  
Report on the distribution of cash dividend of 2022 profits. 
Explanation: 
(1) The 2022's profits will be distributed first. 
(2) Each common shareholder will be entitled to receive a cash dividend of 

NT$6.4 per share.The Chairman is authorized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o 
determine the ex-dividend date, the cash-dividend-distribution date and 
other relevant issues. 

 
Report No. 6 :  
To amend the Company's “Rules and Procedures of Board of Directors 
Meetings”. 
Explanation: 
In order to conform to the regulation of the announced No.1110383263 by the 
Financial Supervision Commission, the company hereby proposes to amend the 
Company's “Rules and Procedures of Board of Directors Meetings s”. Please 
refer to page 11~17 (appendix 4&5) for details. 
 

IV.  Proposals 

Proposal No. 1 : 
To adopt 2022 business report and financial statements.(Proposed by the 
Board) 
Explanation: 
The Company’s 2022 Financial Statements, including the balance sheet, 
income statement, statement of changes in shareholders’ equity, and statement 
of cash flows,were audited by independent auditors,Lai,Yung-Chi and 
Wu,Hsin-Liang of Baker Tilly Clock & Co.Also, the Company's 2022  
Business Report and Financial Statements have been reviewed by the Audit 
Committee.Please refer to page 5 ~ 6 ( appendix 1), page 18~37( appendix 6) 
for details. 
Resolution: 
 
Proposal No. 2 :  
To adopt the proposal for distribution of 2022 profits.(Proposed by the Board) 
Explanation: 
The Company’s 2022 Surplus Distribution Table is attached in page 
38(appendix 7). 
Resolution: 

 
V.  Elections 

Proposal No. 1 :  
The Election of Directors.(Proposed by the Board) 
Explanation: 
1.The 11th term of Directors of the Board will be end on 2023/06/09. 

Accordingly, the Company proposes to duly elect new Board members at this 
year's Annual Meeting of Shareholders. The term of newly Director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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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ard are 3 years, from 2023/05/24 to 2026/05/23.   
2. According to Article 13 of the Company’s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the 

Shareholders’Meeting shall elect 7 directors(including 4 independent 
directors) with the candidate nomination system.Shareholders shall select 
and appoint directors from the candidates who have been approved by the 
18th Board meeting of the 11th term.Please refer to page 39( appendix 8). 

Election Results: 
 

VI. Discussion 

Proposal No. 1 : 
 To relieve newly elected Directors from non-competition restriction. (Proposed 
by the Board) 
Explanation: 
1.According to Article 209 of the “Company Act”, Directors may obtain 

permission for engaging in business activities that coincide with those of the 
company for directors' own benefit, or for the benefits of others, by 
disclosing material details during shareholder meeting." 

2.Proposal for relieving newly elected Directors from non-competition 
restriction. Please refer to page 40( appendix 9). 

Resolution: 
 

VII. Extemporary Motions 

VIII. Adjou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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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ESG 執行情形報告 

普萊德科技《永續發展委員會》，為本公司執行永續發展之最高層組織。

成員共五名(含三名獨立董事)，每年定期向董事會報告執行計畫及成果，

以期全面強化企業社會責任的政策和執行績效。 
 
1.永續發展委員會 111 年度於 2 月 24 日及 12 月 19 日開會，並於 2 月 24
日及 12 月 21 日向董事會報告運作情形，共計開會 2 次。 

2.永續發展委員會出席狀況： 
 

職 稱 姓 名 實際出席次數 委託出席次數 出席率 

主任委員 許華玲 2 0 100% 

委員 陳清港 2 0 100% 

委員(獨立董事) 陳 樹 2 0 100% 

委員(獨立董事) 黃心賢 2 0 100% 

委員(獨立董事) 張寶釵 2 0 100% 

3.永續發展推動小組對董事會報告永續發展執行狀況 : 
 

董事會 
開會日期 

內 容 董事會回饋 

2 月 24 日 

將原「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更
名為｢永續發展委員會｣，並將「企
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企業
社會責任委員會組織規程」及「企
業社會責任制度與政策」配合更
名 
 

經營團隊落實執行「公司治理

3.0-永續發展藍圖」，接軌國際

規範，引導盡職治理，為永續

發展而努力，值得稱許。 

12 月 21 日 

111 年永續發展報告及 112 年永

續發展計畫報告 
 永續藍圖 
 永續治理策略 
 ESG 績效與目標規劃 

 公司治理 
 環境永續 
 社會共融 

• 企業承諾 
• 社會參與 

 

董事會持續監督永續發展委員

會提出之｢永續藍圖｣、｢永續治

理策略｣及｢ESG 績效與目標規

劃｣，落實執行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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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與稽核溝通情形報告: 

1.每月: 依排定之年度稽核計畫查核結果，以電子郵件方式與獨立董事進行溝通

與報告。 

2.每季: 內部稽核主管向審計委員會報告內部稽核執行情形。 

3.每季審計委員會與稽核主管及會計師開會溝通，溝通內容如下: 

日期 溝通事項 溝通結果 

111 年 02 月 24 日 110 年稽核事項討論 

獨立董事對於會
計師、稽核說明無
異議 

111 年 04 月 28 日 
111 年第一季合併財務報告說明
與討論 

111 年 08 月 08 日 
111 年上半年度內部稽核執行情

形及下半年度稽核計畫討論 

111 年 12 月 13 日 期中內控查核之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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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董事會議事規範(修訂前) 

普萊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範(修訂前)                                      

中華民國 95 年 12 月 28 日訂定 
中華民國 97 年 3 月 21 日修訂 
中華民國 97 年 6 月 13 日修訂 
中華民國 98 年 4 月 29 日修訂 
中華民國 99 年 3 月 18 日修訂 
中華民國 101 年 11 月 1 日修訂 
中華民國 106 年 4 月 21 日修訂 
中華民國 106 年 11 月 7 日修訂 
中華民國 108 年 7 月 18 日修訂 
中華民國 109 年 3 月 9 日修訂 
中華民國 109 年 8 月 5 日修訂 

第 一 條 
為建立本公司良好董事會治理制度、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理機能，爰依「公開

發行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第二條訂定本規範，以資遵循。 
 
第 二 條 
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規範，其主要議事內容、作業程序、議事錄應載明事項、公

告及其他應遵循事項，應依本規範辦理。 
 
第 三 條 
本公司董事會每季召集一次。 
董事會召集時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遇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

集之。 
前項召集之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本規範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除有突發緊急情事或正當理由外，應於召集

事由中列舉，不得以臨時動議提出。 
 
第 四 條 

本公司董事會指定辦理議事事務單位為財務部。 
議事單位應擬訂董事會議事內容，並提供充分之會議資料，於召集通知時一併寄

送。 
董事如認為會議資料不充分，得向議事事務單位請求補足，議事事務單位應於 5
個工作日內提供。董事如認為議案資料不充足，得經董事會決議後延期審議之。 
本公司已設置公司治理主管，由公司治理主管負責處理董事要求事項，並以即時

有效協助董事執行職務之原則，於 5 個工作日內儘速辦理。 
本公司所有董事皆應可取得公司治理主管之協助，以確保董事會程序及所有適用

法令、規則均獲得遵守，並確保董事會成員之間及董事與經理部門之間資訊交流

良好。 
 
第 五 條 

召開本公司董事會時，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董事簽到，以供查考。  
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如不能親自出席，得依本公司章程規定委託其他董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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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出席；如以視訊參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董事委託其他董事代理出席董事會時，應於每次出具委託書，並列舉召集事由之

授權範圍。 
第二項代理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第 六 條 
本公司董事會召開之地點與時間，應於本公司所在地及辦公時間或便於董事出席

且適合董事召開之地點及時間為之。 
 
第 七 條  
本公司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者，由董事長擔任主席。但每屆第一次董事會，由股

東會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之董事召集者，會議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

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依公司法第二百零三條第四項或第二百零三條之一第三項規定董事會由過半數

之董事自行召集者，由董事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不能行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理之，董事長未指

定代理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理之。 
 
第 八 條  
本公司董事會召開時，董事會指定之議事單位應備妥相關資料提供與會董事隨時

查考。 
召開董事會，得視議案內容通知相關部門或子公司之人員列席。必要時，亦得邀

請會計師、律師或其他專業人士列席會議及說明。但討論及表決時應離席。 
董事會之主席於已屆開會時間並有過半數之董事出席時，應即宣布開會。已屆開

會時間，如全體董事有半數未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數以二次

為限。延後二次仍不足額者，主席得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之程序重新召集。 
前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第 九 條  
本公司董事會之開會過程，應全程錄音或錄影存證，並至少保存五年，其保存得

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保存期限未屆滿前，發生關於董事會相關議決事項之訴訟時，相關錄音或錄

影存證資料應續予保存至訴訟終結止。 
以視訊會議召開者，其視訊影音資料為會議記錄之一部分，應於公司存續期間妥

善保存。 
 
第 十 條  
本公司定期性董事會之議事內容，至少包括下列各事項： 

一、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紀錄及執行情形。 
(二)重要財務業務報告。 
(三)內部稽核業務報告。 
(四)其他重要報告事項。 

二、討論事項： 
(一)上次會議保留之討論事項。 
(二)本次會議預定討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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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臨時動議。 
第 十 一 條  
本公司董事會應依會議通知所排定之議事程序進行。但經出席董事過半數同意

者，得變更之。             
非經出席董事過半數同意者，主席不得逕行宣布散會。 
董事會議事進行中，若在席董事未達出席董事過半數者，經在席董事提議，主席

應宣布暫停開會，並準用第八條第三項規定。 
 
第 十 二 條 
下列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論：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由董事長、經理人及會計主管簽名或蓋章之年度財務報告及須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之第二季財務報告。 
三、依證券交易法(下稱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訂內部控制制度及

內部控制制度有效性之考核。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六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

品交易、資金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行為之處

理程序。 
五、募集、發行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六、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七、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但因重大天然災害所為急難救

助之公益性質捐贈，得提下次董事會追認。 
八、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依法令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或董事會

決議事項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前項第七款所稱關係人指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規範之關係人；所稱對

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指每筆捐贈金額或一年內累積對同一對象捐贈金額達新臺

幣壹百萬元以上，或達最近年度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一

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以上者。 
前項所稱一年內係以本次董事會召開日期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年，已提董事

會決議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獨立董事應有至少一席親自出席董事會，對於第一項應提董事會決議事項，應有

全體獨立董事出席董事會，獨立董事如無法親自出席，應委由其他獨立董事代理

出席。獨立董事如有反對或保留意見，應於董事會議事錄載明；如獨立董事不能

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保留意見者，除有正當理由外，應事先出具書面意

見，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錄。 
 
第 十 三 條  
主席對於議案之討論，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度時，得宣布停止討論，提付表決。 
本公司董事會議案表決時，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全體無異議者，視為通過。如經

主席徵詢而有異議者，即應提付表決。 
表決方式由主席就下列各款規定擇一行之，但出席者有異議時，應徵求多數之意

見決定之： 
一、舉手表決。 
二、唱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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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票表決。 
所稱出席董事全體不包括依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不得行使表決權之董事。 
第 十 四 條  
本公司董事會議案之決議，除證交法及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數董事之出

席，出席董事過半數之同意行之。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但如其中一案

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無須再行表決。 

議案之表決如有設置監票及計票人員之必要者，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

董事身分。 
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做成紀錄。 

 

第 十 五 條  
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人之法人有利害關係者，應於當次董事會

說明其利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有害於公司利益之虞時，不得加入討論及表決，

且討論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不得代理其他董事行使其表決權。 
董事之配偶、二親等內血親，或與董事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公司，就前項會議之

事項有利害關係者，視為董事就該事項有自身利害關係。 
本公司董事會之決議，對依規定不得行使表決權之董事，依公司法第 206 條第 4
項準用第 180 條第 2 項規定辦理。 
 
第 十 六 條  

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錄，議事錄應詳實記載下列事項： 

一、會議屆次 (或年次) 及時間地點。 

二、主席之姓名。 

三、董事出席狀況，包括出席、請假及缺席者之姓名與人數。 

四、列席者之姓名及職稱。 

五、記錄之姓名。 

六、報告事項。 

七、討論事項：各議案之決議方法與結果、董事、專家及其他人員發言摘要、

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涉及利害關係之董事姓名、利害關係重要內容之說

明、其應迴避或不迴避理由、迴避情形、反對或保留意見且有紀錄或

書面聲明及獨立董事依第十二條第四項規定出具之書面意見。 

八、臨時動議：提案人姓名、議案之決議方法與結果、董事、專家及其他人

員發言摘要、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涉及利害關係之董事姓名、利害關係

重要內容之說明、其應迴避或不迴避理由、迴避情形及反對或保留意

見且有紀錄或書面聲明。 

九、其他應記載事項。 

董事會議決事項，如有下列情事之一者，除應於議事錄載明外，並應於董事會之

日起二日內於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指定之公開資訊觀測站辦理公告申報： 

一、獨立董事有反對或保留意見且有紀錄或書面聲明。 

二、未經本公司審計委員會通過之事項，而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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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通過。 

董事會簽到簿為議事錄之一部分，應於公司存續期間妥善保存。 

議事錄須由會議主席及記錄人員簽名或蓋章，於會後二十日內分送各董事，並應

列入公司重要檔案，於公司存續期間妥善保存。 

第一項議事錄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第 十 七 條  
除第十二條第一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論事項外，董事會依法令或公司章程規

定，授權執行之層級、內容等事項，應具體明確。 
 
第 十 八 條  
於董事會休會期間，本公司董事會授權董事長行使以下董事會職權： 
一、任免高階主管。但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除外。 
二、簽訂重要租賃契約。 
三、簽訂策略聯盟備忘錄。 
四、擬定業務計劃及擴展業務計劃等。 
五、組織調整。 

 
第 十 九 條 
本議事規範之訂定應經本公司董事會同意，並提股東會報告。未來如有修正，得

授權董事會決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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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董事會議事規範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普萊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範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 三 條 
本公司董事會每季召集一次。 
董事會召集時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

通知各董事，但遇有緊急情事時，得

隨時召集之。 
前項召集之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

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本規範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

應於召集事由中列舉，不得以臨時動

議提出。 

 

第 三 條 
本公司董事會每季召集一次。 
董事會召集時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

通知各董事，但遇有緊急情事時，得

隨時召集之。 
前項召集之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

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本規範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

除有突發緊急情事或正當理由外，應

於召集事由中列舉，不得以臨時動議

提出。 

配合金融監督

管理委員會金

管證發字第

1110383263

號令及公司實

際需要。 

第 十 二 條 

下列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論：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由董事長、經理人及會計主管

簽名或蓋章之年度財務報告及

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第二季

財務報告。 
三、依證券交易法(下稱證交法)第十

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訂內部

控制制度及內部控制制度有效

性之考核。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六條之一規定

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資金貸

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

證之重大財務業務行為之處理

程序。 
五、募集、發行或私募具有股權性

質之有價證券。 
六、董事長之解任。 
七、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

任免。 
八、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人

之重大捐贈。但因重大天然災

害所為急難救助之公益性質捐

贈，得提下次董事會追認。 
 

第 十 二 條 

下列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論：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由董事長、經理人及會計主管

簽名或蓋章之年度財務報告及

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第二季

財務報告。 
三、依證券交易法(下稱證交法)第十

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訂內部

控制制度及內部控制制度有效

性之考核。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六條之一規定

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資金貸

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

證之重大財務業務行為之處理

程序。 
五、募集、發行或私募具有股權性

質之有價證券。 
 
六、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

任免。 
七、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人

之重大捐贈。但因重大天然災

害所為急難救助之公益性質捐

贈，得提下次董事會追認。 
 

依公司法第二

百零八條第一

項、第二項規

定，董事長之

選任，係屬董

事會或常務董

事會之職權，

而董事長之解

任程序，公司

法雖無明文，

惟參酌經濟部

九十四年八月

二日經商字第

O 九四 O 二一

O 五九九 O 號

函釋，及公司

實際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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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九、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

依法令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

決議或董事會決議事項或主管

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所稱關係人指證券發行人

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規範之關係人；

所稱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指每筆

捐贈金額或一年內累積對同一對象捐

贈金額達新臺幣壹百萬元以上，或達

最近年度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營

業收入淨額百分之一或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五以上者。 

前項所稱一年內係以本次董事會召開

日期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年，已

提董事會決議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獨立董事應有至少一席親自出席董事

會，對於第一項應提董事會決議事

項，應有全體獨立董事出席董事會，

獨立董事如無法親自出席，應委由其

他獨立董事代理出席。獨立董事如有

反對或保留意見，應於董事會議事錄

載明；如獨立董事不能親自出席董事

會表達反對或保留意見者，除有正當

理由外，應事先出具書面意見，並載

明於董事會議事錄。 

八、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

依法令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

決議或董事會決議事項或主管

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前項第七款所稱關係人指證券發行人

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規範之關係人；

所稱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指每筆

捐贈金額或一年內累積對同一對象捐

贈金額達新臺幣壹百萬元以上，或達

最近年度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營

業收入淨額百分之一或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五以上者。 

前項所稱一年內係以本次董事會召開

日期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年，已

提董事會決議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獨立董事應有至少一席親自出席董事

會，對於第一項應提董事會決議事

項，應有全體獨立董事出席董事會，

獨立董事如無法親自出席，應委由其

他獨立董事代理出席。獨立董事如有

反對或保留意見，應於董事會議事錄

載明；如獨立董事不能親自出席董事

會表達反對或保留意見者，除有正當

理由外，應事先出具書面意見，並載

明於董事會議事錄。 
 

依公司法第二

百零八條第一

項、第二項規

定，董事長之

選任，係屬董

事會或常務董

事會之職權，

而董事長之解

任程序，公司

法雖無明文，

惟參酌經濟部

九十四年八月

二日經商字第

O 九四 O 二一

O 五九九 O 號

函釋，及公司

實際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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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股東會議事規則 
 

普萊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一條、本公司股東會議，依本規則行之；本規則所未規定者，適用本公司章程、公司法

及其他有關法令規定。 

第二條、本規則所稱之股東指股東本人及股東委託出席之代理人。 

第三條、出席股東應配帶出席證，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藉憑計算股權。 

第三條之一、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載明下列事項： 
一、股東參與視訊會議及行使權利方法。 
二、因天災、事變或其他不可抗力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參與發生

障礙之處理方式，至少包括下列事項: 
(一)發生前開障礙持續無法排除致須延期或續行會議之時間，及如須延期

或續行集會時之日期。 
(二)未登記以視訊參與原股東會之股東不得參與延期或續行會議。 
(三)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如無法續行視訊會議，經扣除以視訊方式參與

股東會之出席股數，出席股份總數達股東會開會之法定定額，股東會

應繼續進行，以視訊方式參與股東，其出席股數應計入出席之股東股

份總數，就該次股東會全部議案，視為棄權。 
(四)遇有全部議案已宣布結果，而未進行臨時動議之情形，其處理方式。 

三、召開視訊股東會，並應載明對以視訊方式參與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所提供

之適當替代措施。 

第三條之二、本公司應於受理股東報到時起將股東報到過程、會議進行過程、投票計票過

程全程連續不間斷錄音及錄影。 
前項影音資料應至少保存一年。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

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應對股東之註冊、登記、報到、提問、投

票及公司計票結果等資料進行記錄保存，並對視訊會議全程連續不間斷錄音

及錄影。 
前項資料及錄音錄影，本公司應於存續期間妥善保存，並將錄音錄影提供受

託辦理視訊會議事務者保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宜對視訊會議平台後台操作介面進行錄音

錄影。 

第四條、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之股東出席，主席即宣佈開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

權數及出席股份數等相關資訊。如已逾開會時間，仍不足已發行股數過半數之股

東出席時，主席得宣佈延後開會。其延後次數以兩次為限，第一次延長時間為 20
分鐘，第二次延長時間為 10 分鐘，仍不足額而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 1/3 以上股

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 175 條之規定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數之同意為假決議，

進行前項假決議時，如出席股東所代表之股份總數已足法定數額時，主席得隨時

宣佈正式開會，並將已作成之假決議提請大會追認。 

第五條、股東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或便利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之，會 
議開始時間不得早於上午 9 時或晚於下午 3 時，召開之地點及時間，應充分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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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立董事之意見。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不受前項召開地點之限制。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主席及紀錄人員應在國內之同一地點，主席並應於開

會時宣布該地點之地址。 

第六條、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不能行使

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理之；董事長未指定代理人者，由董事互推一

人代理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其主席由該召集人擔任之，召

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第七條、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包括臨時動議及

原議案修正）均應採票決，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行，非經股東會決議不得變更

之。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前二排

定之議程於議事（含臨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不得逕行宣佈散會。

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佈散會者，得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數之同意推選一人擔

任主席，繼續開會。 
會議經決議散會後，股東不得另推選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行開 會。 

第八條、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事，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改選完成後，

同次會議不得再以臨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更其就任日期。股東會選舉董事時，應

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理，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之名單

與其當選權數及落選董事名單及其獲得之選舉權數。 

第九條、討論議案進行，主席得於適當時間宣告討論終結，必要時得宣告停止討論，經宣

佈討論終結後，主席應即提付表決。 

第十條、出席股東發言時，主席得令其先以發言條，填明發言要旨，出席證號碼及姓名，

由主席定其發言先後。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

容與發言條記載不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不得發言干擾，違

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第十一條、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不得超過 2 次，每次不得超過 5 分鐘。

股東發言、逾時、逾次，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第十二條、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以視訊方式參與之股東，得於主席宣布開會後，至

宣布散會前，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以文字方式提問，每一議案提問次數不得

超過兩次，每次以二百字為限，不適用第十條至第十二條第一項之規定。 
前項提問未違反規定或未超出議案範圍者，宜將該提問揭露於股東會視訊會議

平台，以為周知。 

第十三條、非為議案，不予討論或表決時，主席可宣告停止討論，繼續下個議案。 
第十四條、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過半數之同意通過

之。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

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行表決。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錄，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

將議事錄分發各股東。議事錄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錄之分發，本公司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其議事錄除依前項規定應記載事項外，並應記載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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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會之開會起迄時間、會議之召開方式、主席及紀錄之姓名，及因天災、事變

或其他不可抗力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參與發生障礙時之處理方

式及處理情形。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除應依前項規定辦理外，並應於議事錄載明，對於以

視訊方式參與股東會有困難股東提供之替代措施。 

第十五條、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依公司法規定無表決權者，不在此限。 

第十六條、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份，表

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作成記錄。 

第十六條之一、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以視訊方式參與之股東，於主席宣布開會後，

應透過視訊會議平台進行各項議案表決及選舉議案之投票，並應於主席宣

布投票結束前完成，逾時者視為棄權。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應於主席宣布投票結束後，為一次性計票，並

宣布表決及選舉結果。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已依規定登記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之股

東，欲親自出席實體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登記相同之

方式撤銷登記；逾期撤銷者，僅得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未撤銷其意思表示，並以視訊方式參與股

東會者，除臨時動議外，不得再就原議案行使表決權或對原議案提出修正

或對原議案之修正行使表決權。 

第十七條、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律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列席股東會。 

第十八條、股東會無法於通知時日召開，或會議中無法繼續進行議程時，授權董事長依公

司法第 182 條規定在 5 日內延期或續行集會，不適用公司法第 172 條關於召集

程序之規定。 

第十八條之一、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得於會前提供股東簡易連線測試，並於

會前及會議中即時提供相關服務，以協助處理通訊之技術問題。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主席應於宣布開會時，另行宣布除公開發行股

票公司股務處理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二十第四項所定無須延期或續行集會情

事外，於主席宣布散會前，因天災、事變或其他不可抗力情事，致視訊會

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參與發生障礙，持續達三十分鐘以上時，應於五日內

延期或續行集會之日期，不適用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 
發生前項應延期或續行會議，未登記以視訊參與原股東會之股東，不得參

與延期或續行會議。 
依第二項規定應延期或續行會議，已登記以視訊參與原股東會並完成報到

之股東，未參與延期或續行會議者，其於原股東會出席之股數、已行使之

表決權及選舉權，應計入延期或續行會議出席股東之股份總數、表決權數

及選舉權數。 
依第二項規定辧理股東會延期或續行集會時，對已完成投票及計票，並宣

布表決結果或董事當選名單之議案，無須重行討論及決議。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發生第二項無法續行視訊會議時，如扣除以

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之出席股數後，出席股份總數仍達股東會開會之法定

定額者，股東會應繼續進行，無須依第二項規定延期或續行集會。 
發生前項應繼續進行會議之情事，以視訊方式參與股東會股東，其出席股

數應計入出席股東之股份總數，惟就該次股東會全部議案，視為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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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依第二項規定延期或續行集會，應依公開發行股票公司股務處理準

則第四十四條之二十第七項所列規定，依原股東會日期及各該條規定辦理

相關前置作業。 
公開發行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十二條後段及第十三條第三

項、公開發行股票公司股務處理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五第二項、第四十四條

之十五、第四十四條之十七第一項所定期間，本公司應依第二項規定延期

或續行集會之股東會日期辦理。 

第十九條、會議進行中，主席得酌訂時間宣佈休息。 

第二十條、本規則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公開發行股票公司股務處理準則及其他相關

法令之規定辦理。 

第二十一條、本議事規則必要時得隨時修正之，經股東會通過後施行之。 

第二十二條、本規則之訂定於民國 90 年 8 月 8 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 91 年 6 月 27 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 95 年 6 月 14 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 101 年 6 月 12 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 109 年 6 月 10 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 110 年 8 月 5 日。 
第六次修訂於民國 111 年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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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二、董事選舉辦法 
 

普萊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舉辦法 

 
中華民國 91 年 4 月 24 日訂定 
中華民國 91 年 6 月 27 日股東會通過施行 
中華民國 96 年 3 月 30 日修訂 
中華民國 96 年 6 月 21 日股東會通過施行 
中華民國 99 年 12 月 24 日修訂 
中華民國 102 年 3 月 20 日修訂 
中華民國 102 年 6 月 11 日股東會通過施行 
中華民國 106 年 4 月 21 日修訂 
中華民國 106 年 6 月 13 日股東會通過施行 
中華民國 109 年 8 月 5 日修訂 
中華民國 110 年 8 月 5 日股東會通過施行 

 

第一條、為公平、公正、公開選任董事，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理實務守則」第二十一條

及第四十一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本公司董事之選任，除法令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程序辦理。 

第三條、本公司董事之選任，應考量董事會之整體配置。董事會成員應普遍具備執行職務

所必須之知識、技能及素養，其整體應具備之能力如下： 

一、營運判斷能力。 

二、會計及財務分析能力。 

三、經營管理能力。 

四、危機處理能力。 

五、產業知識。 

六、國際市場觀。 

七、領導能力。 

八、決策能力。 

董事間應有超過半數之席次，不得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第四條、(刪除) 

第五條、本公司獨立董事之資格，應符合「公開發行公司獨立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

第二條、第三條以及第四條之規定。 

本公司獨立董事之選任，應符合「公開發行公司獨立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

第五條、第六條、第七條、第八條以及第九條之規定，並應依據「上市上櫃公司

治理實務守則」第二十四條規定辦理。 
第六條、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所規定之候選 

人提名制度程序為之。 
獨立董事與非獨立董事應一併進行選舉，分別計算獨立董事、非獨立董事之當 
選名額，由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數較多者分別依次當選。 
董事因故解任，致不足七人者，公司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但董事缺額 
達章程所定席次三分之一者，公司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六十日內，召開股東臨 
時會補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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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立董事之人數不足證券交易法第十四條之二第一項但書規定者，應於最近一次

股東會補選之；獨立董事均解任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六十日內，召開股東臨

時會補選之。 

第七條、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用單記名累積選舉法，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數相同之

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開選舉數人。 

第八條、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人數相同之選舉票，並加填其權數，分發出席股東會

之股東，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舉票上所印出席證號碼代之。 

第九條、本公司董事依公司章程所定之名額選舉之，由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數較多者分

別依次當選，如有二人以上得權數相同而超過規定名額時，由得權數相同者抽籤

決定，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第十條、選舉開始前，應由主席指定具有股東身分之監票員、計票員各若干人，執行各項

有關職務。投票箱由董事會製備之，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第十一條、(刪除) 
第十二條、選舉票有左列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不用有召集權人製備之選票者。 
二、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與董事候選人名單經核對不符者。 

五、除填分配選舉權數外，夾寫其他文字者。 

第十三條、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由主席當場宣布董事當選名單。 

第十四條、當選之董事由本公司董事會發給當選通知書。 

第十五條、本程序由股東會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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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13 

 
分配項目

分配情形 
員工現金酬勞 董事酬勞 

董事會擬議配發金額 34,820,165 元 8,705,041 元 

認列費用年度估列金額 34,820,165 元 8,705,041 元 

差異數 0 元 0 元 

原因及處理情形 不適用 不適用 

 

Appendix 14 
 

(一)全體董事最低應持有股數暨股東名簿記載持有股數明細表 
                                               

職稱 應持有股數(股) 
停止過戶股東名冊 
記載持有股數(股) 

全體董事 5,000,077 24,098,456 
註：1.停止過戶日：112 年 3 月 26 日 
       2.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 

 
(二)董事持有股數明細表 
 
 

         註：停止過戶日：112 年 3 月 26 日 

 

Appendix 15、本次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每股盈餘及股東投資報酬率之影響：  

                          因本公司本年度無分配無償配股，故不適用。 
 

職稱 姓名 
停止過戶股東名冊 
記載持有股數(股) 

董事長 陳清港     4,211,978 
董事 普揚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6,856,237 
董事 許華玲     3,030,241 
獨立董事 陳  樹   -- 
獨立董事 黃心賢   -- 
獨立董事 張寶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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